
长子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
长子气指办〔2023〕1 号

长子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启动暴雨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:

长子县气象台 8 月 23 日 20 时 19 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

信号。根据最新预报，预计今天夜间我县有中雨，部分地区

大到暴雨，伴有短时强降水、雷暴大风等强对流，过程累计

降水量为 20～40 毫米，部分地区可达 60 毫米以上，最大小

时雨强 30～40 毫米。

根据以上情况，长子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照

《长子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并报县

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同意，决定于 8 月 23 日 21 时启

动暴雨 IV 级应急响应，请县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

位立即进入暴雨 IV 级应急响应状态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成员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全面应对

各成员单位要依据《长子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（长子

政办发〔2021〕38 号）要求，按照各自职责，密切监视灾情，

采取应急响应措施，履行防灾减灾职责，组织做好灾害防御




